
 

GE.10-63737 (C) 291210 301210  

第十届会议 
2010年 11月 29日至 12月 3日，日内瓦 
临时议程项目 11(e)(一) 
审议《公约》的一般状况和实施情况 
对于实现《公约》目标至关重要的其他事项 
透明度和信息交换 
 

  《禁止杀伤人员地雷》框架内的透明度措施和信息 
 交换――讨论要点 

  比利时的提案 

 一. 背景 

1.  根据《公约》第 7 条，每一缔约国有义务向联合国秘书长提交一份关于第 7
条所涉问题的初步报告，并随后每年对最初提交的以下信息进行更新：第 9条所
涉的国家履约措施，储存的杀伤人员地雷及其销毁方案的状况，本国管辖和控制

下全部雷区的位置以及这些雷区的杀伤人员地雷销毁方案的状况，为培训而保留

或转让的杀伤人员地雷，杀伤人员地雷生产设施转改方案的状况，缔约国生

产、拥有或掌握的各类杀伤人员地雷的技术特点，为向居民提供雷区警示而采

取的措施。 

2.  根据第 7 条提交报告是全体缔约国所负的义务。报告的重要性在于显示缔约
国严肃对待《公约》及其义务。一缔约国提交初步报告时，就与该国有关的义务

做出正式声明。年度报告程序使缔约国随后提交更新信息，说明缔约国在履行自

己确认的义务方面所做的工作和取得进展的情况。提交载有这一信息的年度报

告，不仅有益于执行工作，而且也可为资源动员的努力提供支持。 

  APLC/MSP.10/2010/WP.12

《关于禁止使用、储存、生产和转让 
杀伤人员地雷及销毁此种地雷的公约》 
缔约国会议 

24 November 2010 
Chinese  
Original: French 



APLC/MSP.10/2010/WP.12 

2 GE.10-63737 

3.  报告问题尽管关系到全体缔约国，但尤其关系到拥有需销毁的地雷储存的缔
约国、正在清理雷区的缔约国、根据第 3条而保留杀伤人员地雷的缔约国、或正
采取措施适用第 9条的缔约国。 

4.  在 2004 年的内罗毕首脑会议上，缔约国宣布：“通过正式途径和非正式途
径实现透明和公开交换信息，是《公约》的实践、程序和伙伴关系传统所依赖的

重要支柱”。在 2009 年的卡塔赫纳首脑会议上，缔约国指出，自第一次首脑会
议以来，“各种形式的透明对实现《公约》的核心目标确实至关重要”。 

5.  除了根据第 7 条提交报告，我们也敦促缔约国通过更非正式的渠道，每年定
期提供信息，说明其为履行义务所取得的进展。我们鼓励缔约国在常设委员会非

正式会议上和缔约国会议上的发言中分享它们的进展情况，并且提供信息，说明

2009年通过的《卡塔赫纳五年行动计划》的执行情况。 

 二. 意见 

6.  在卡塔赫纳首脑会议上，缔约国注意到：“自内罗毕首脑会议以来，缔约国
之间的信息交流十分活跃，特别是缔约国在实施《公约》主要条款的进程中”，

并且“为了协助正式和非正式交流信息，开发了新的工具。但自内罗毕首脑会议

以来遵守《公约》报告义务的比例有所下降”。 

7.  鉴于这一情况，并且借助于在卡塔赫纳进行的审议以及据《卡塔赫纳行动计
划》所作的承诺，自 2001 年以来担任第 7 条非正式联系小组协调员的比利时希
望更多地关注第 7条义务的目前履行情况，并注重于编写高质量的透明度报告。 

8.  为此提出以下意见。 

 三. 年度报告率 

9.  第 7 条年度报告率已经逐步下降，并且从未回升到举行内罗毕会议的那一年
达到的水平。一些缔约国数年没有更新第 7条要求的信息。 

 四. 报告与第 5条 

10.  许多缔约国提交的报告未载有第 7 条所要求的全部相关信息。例如，针对
履行排雷义务的缔约国的报告，卡塔赫纳首脑会议上尤其指出：一些缔约国，包

括《公约》对之生效数年的缔约国，尚未根据第 7 条第 1 款(c)项所承担的义务
而标明“内有或被怀疑内有杀伤人员地雷的所有雷区的位置”。 

11.  一些缔约国根据第 5 条提交的延期请求资料丰富，突出反映同样缔约国提
交的第 7 条报告缺乏确切详细信息的现象。因此，这些缔约国必须做出具体努
力，确保所提供的每一内有或被怀疑内有地雷的雷区信息尽可能完备，即：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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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确定的每一雷区的名称、确切的地理位置、面积、该雷区布设的杀伤人员地雷

数量估计、清除过的地带、使雷区不再构成危险而采取的措施、销毁的杀伤人员

地雷数量、地带清除完毕的日期，以及仍待清除的雷区面积。 

12.  卡塔赫纳首脑会议上通过了一个“建议供拟订第 5 条延期请求用的大
纲”，包括在最后报告中。正在根据第 5条清理雷区的缔约国都可利用这一大纲
提交关于进展情况的信息。这一大纲如经使用，是能够极大地改善所提交信息质

量和准确度的一个工具。 

13.  根据第 7 条定期提交准确、高质量的报告，能够有助于缔约国履约和动员
资源，还可作为缔约国需提交的《公约》其它一切有关报告的基础。 

 五. 报告所涉其它主要问题：第 9、3和 4条 

14.  报告除了与第 5 条有关，缔约国的第 7 条报告也应尤其注意以下问题：国
家履约措施、根据第 3条保留的杀伤人员地雷、以及储存的杀伤人员地雷。 

15.  共有 64 个缔约国尚未说明是否已经通过第 9 条所涉的立法措施或现行立法
是否足以涵盖该条规定。这些国家需要更多地注重 “关于第 9 条所涉国家履约
措施”的透明度报告的提交以及在会议间工作方案框架内的信息交换。 

16.  75 个缔约国已经说明其根据《公约》第 3 条保留杀伤人员地雷，但其中一
些尚未提交关于使用这些地雷的信息。根据《2010-2014 年卡塔赫纳行动计划》
第 56-58 号行动，有关缔约国必须提供信息，说明 “所保留的杀伤人员地雷的
计划使用和实际使用情况”，并“解释所保留地雷数量的增减”。同样，鼓励根

据第 3条规定数年保持相同数量地雷的缔约国报告“使用此种地雷的情况或此种
地雷的使用的实际计划”。 

17.  我们鼓励尚未履行第 4 条义务的 4 个缔约国，不仅通过每年的第 7 条报
告，而且在销毁储存问题常设委员会的各次会议上以及缔约国的各次会议上，按

照《卡塔赫纳行动计划》，继续向其它缔约国报告关于履行第 4条的进展情况。 

18.  在销毁期限之后发现了原先未知储存的缔约国可使用为此目的提供的表
格，在透明度报告中提供信息，说明这些储存的状况与所制定的销毁计划。 

 六. 其它重要问题 

19.  《2010-2014 年卡塔赫纳行动计划》尤其重视不仅通过第 7 条报告这类正式
渠道，而且通过非正式渠道，交换关于《公约》主要义务的详情。 

20.  一些负有应予以报告的主要义务的缔约国不仅没有定期提交报告，而且未
利用为这类报告而设立的信息交换正式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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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从未有杀伤人员地雷储存或雷区、未根据第 3 条保留地雷、从未生产杀伤
人员地雷、以及既未根据第 9条采取必要措施也未说明其现行国内法足以涵盖该
条规定的缔约国，可仅填写简化的报告所用标准表格，以便利任务完成。 

 七. 下一步骤 

22.  根据本文件的意见，从现在到订于 2011 年 6 月举行的常设委员会下一次会
议，比利时愿请所有缔约国和利益攸关组织参与讨论，探讨关于振兴第 7条报告
程序的可能方式，同时重视报告的定期、准确和质量问题。比利时将在 2011 年
6 月常设委员会的会议上提交关于这一讨论成果的文件，并可作为任何未来就报
告问题所采取行动的基础。 

 

     
 


